公职转专职律师执业所需材料
1、行政许可申请书；
2、《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》；
3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、最高学历证书；
4、律师事务所与申请人签订的不少于一年期限的聘用合同；

5、原律师执业证书；
6、承诺书；

7、申请人的身份证明（1、身份证、户籍证，户籍地与申请执业地不一致的，还应提交申请执业地的公安机关发放的居住地；2、档案存放证明）；
8、退休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9、小二寸近期蓝底彩色正面免冠证件照一张（备注姓名和律师事务所名称）

